佳木斯市郊区行政裁决事项明细表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主体
	责任科室
	联系方式
	具体地址
	法律依据

	1
	对企业名称争议的裁决
	佳木斯市郊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登记注册股
	0454-8707502
	郊区政府二办政务服务大厅
	一、《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2012年11月9日修订，国务院令第628号） 
第二十五条　两个以上的企业因已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相同或者近似而发生争议时，登记主管机关依照注册在先原则处理。
中国企业的企业名称与外国（地区）企业的企业名称在中国境内发生争议并向登记主管机关申请裁决时，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据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的原则或者本规定处理。
二、《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2004年国家工商总局令第10号） 
第四十二条 企业因名称与他人发生争议，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处理，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2
	政府采购投诉处理
	佳木斯市郊区财政局
	政府采购办公室
	0454-6079744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友谊路118号佳木斯市郊区财政局404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五条：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2004年财政部令第20号) 第三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依法受理和处理供应商投诉。财政部负责中央预算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供应商投诉事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本级预算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供应商投诉事宜。



	3
	医疗机构名称裁定
	郊区卫生健康局
	医政科
	18946438023
	郊区人民政府六楼613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1994年第35号，2017年2月21日修正）第四十九条 两个以上申请人向同一核准机关申请相同的医疗机构名称，核准机关依照申请在先原则核定。属于同一天申请的，应当由申请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核准机关作出裁决。 两个以上医疗机构因已经核准登记的医疗机构名称相同发生争议时，核准机关依照登记在先原则处理。属于同一天登记的，应当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核准机关报上一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作出裁决。

	4
	水事纠纷裁决
	佳木斯市郊区水务局
	水政监察大队
	6045230
	郊区政府二办6号楼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07月02日修正）第十二条第四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第五十六条 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发生水事纠纷的，应当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有关各方必须遵照执行。在水事纠纷解决前，未经各方达成协议或者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在行政区域交界线两侧一定范围内，任何一方不得修建排水、阻水、取水和截（蓄）水工程，不得单方面改变水的现状。第五十七条 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应当协商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水事纠纷解决前，当事人不得单方面改变现状。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12月25日修订）第五条第三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水土保持工作。第四十六条 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发生水土流失纠纷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
三、《黑龙江省农田水利条例》（2018年6月28日修订）第三十七条 农田灌排水事纠纷，应当协商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人民政府或者水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处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发生的农田灌排水事纠纷，应当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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